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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澳門基本法》（以下簡稱基本法）成爲了特區範圍內極

其重要的法律文件，逐漸爲人們所熟悉、理解與接受。對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而言，如何

強調基本法的重要性都不爲過，但這並不能成爲忽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下簡

稱憲法）的藉口。事實上，憲法恰恰是基本法得以順利實施的保障與基石，應當得到社

會各界的高度重視與認真學習。只有充分尊重憲法權威，才可能確保“一國兩制”實踐

不變形，真正實現百年來中國人民追求的憲政中國夢想。 

一、憲法是基本法的效力淵源 

毋庸諱言，基本法從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之日起開始實施，發揮著法律的強制力與

約束力，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基本法爲什麼能對人們產生某種強制力量呢？這裏需要

藉助法律效力理論進行分析。 

法律效力是指法對其所指向的人們的強制力與約束力，是法不可缺少的要素。如果

一個法律規範是有效力的或被判斷爲有效力的，那麼它所設定的義務就有資格得到它所

指向的人們去服從和遵守，它所授予的權利或權力就必須和應當受到尊重，並在遭受侵

害時得到司法機關的保護或恢復。如果一個法律規範是無效力的或被判斷爲無效力的，

它所設定的義務和授予的權利就毫無意義。顯然，法律效力表明的是普遍的效力要求，

也就是法律規範的接受對象都應遵守的內容。 



現代法治社會是建立在國家主權與國家強制力基礎上的，法應當有效，是因爲法由

國家制定並由國家實施。由於憲法是一國主權的表述，所以憲法是國家法治建設的基

石，也是國家法律能夠有效施行的保障。 

正因爲如此，《澳門基本法》第一條明確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就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澳門是中國主權範圍內的領土，憲法作

爲表述國家主權最重要的法律文件，也是澳門基本法得以貫徹施行的重要保障。 

設立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依據是《憲法》第 31 條，條文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

立特別行政區”。如果沒有該條規定，在中國境內，是不能設立特別行政區的。《澳門

基本法》序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的規定，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並

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不在澳門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 

由於澳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內地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澳門基本法存在著是否合憲

的問題。爲此，全國人大還專門作了決定，明確“澳門基本法是根據憲法按照澳門的具

體情況制定的，是符合憲法的。”這樣就不會發生基本法不合憲的問題。“澳門特別行

政區設立後的制度、政策和法律，以澳門基本法爲依據。”這意味著基本法已有的規定，

以基本法爲依據來制定當地的制度、政策和法律就可以。 

此外，憲法中關於社會主義制度的規定雖然不適用於港澳地區，並不能由此直接推

論出憲法不適用與特別行政區的結論。同時按照“一國兩制”方針和憲法、 基本法的

規定，港澳居民負有在行動上不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消極不作為義務。 

二、憲法是基本法得以長期存續的重要保障 

  《澳門基本法》第五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

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這裏規定的“五十年不變”，

是否意味著五十年以後就要發生變化呢？鄧小平在談香港問題時曾經指出：“實際上，

五十年只是一個形象的講法，五十年後也不會變。前五十年是不能變，五十年之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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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變。所以，這不是信口開河。”“我們講五十年不是隨隨便便，感情衝動而講的，

是考慮到中國的現實和發展的需要。如果開放政策在下一世紀前五十年不變，那麼到了

後五十年，我們同國際上的經濟交往更加頻繁，更加相互依賴，更不可分，開放政策就

更不會變了。”由此，有學者認爲“五十年不變是國家長期執行的一項基本國策，而不

是針對一時一事的權宜之計。實行這一國策的根本目的，就是爲了加速實現國家的和平

統一，使中華民族更加興旺發達，使國家更加繁榮昌盛。” 

    誠然，從國家大政方針，國家政策的角度如此理解“五十年不變”有著極其重要的

方向性價值。然而，從法治主義的角度，憲法是基本法得以長期存續的重要保障。 

政策保障與法治保障還是有所區別的，國家的方針政策需要通過具體的法律程式和

制度予以落實。“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通過基本法得到落實，而憲法爲基本法中規

定的“五十年不變”提供了最佳的法治保障。只要憲法第 31 條沒有發生變化，那麼基

本法的存續就獲得了憲法的支持與維護。 

因爲憲法就其性質而言，是根本法，這是由它規定的內容來決定的；憲法就其範圍

而言，是社會的總章程；憲法就其效力而言，是最高法；憲法就其作用而言，是國家法

或稱政治法。因而憲法才是制定基本法的法律依據。 

中國是一個單一制政體的國家，因此在嚴格意思上說，基本法並不是一部憲法，而

只是一部地方政府的自治法和組織法。從整個中國的法律體系來看，《基本法》只是中

國的基本法律之一，其法律地位是在中國憲法之下的。《基本法》草委、政治體制專題

小組召集人之一蕭蔚雲教授說過，《基本法》的第一章為什麼叫總則而不叫總綱？在對

《基本法》結構進行諮詢中，確曾有人提出叫總綱，但未獲採納。這是因為考慮到我國

憲法的第一章叫總綱，憲法是國家規定政體、國家結構等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大

法，而《基本法》則涉及的大部分是關於特區的各項事務，兩者不能同等觀之，《基本

法》不可和憲法一樣將第一章叫總綱，而應像我國頒佈的其他法律那樣，把規定該法基

本原則的第一章稱為總則。 



由此可知，儘管基本法的法律地位和效力高於特區的其他法律，但並不意味著基本

法是特區的最高法律或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法律。因為從整個國家來說，憲法是我國包

括特別行政區在內的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效力的法律。 

三、憲法是基本法成爲特區憲政基礎的基礎規範。 

對於澳門社會而言，基本法的出臺與實施是彌足珍貴的契機。因爲在法治層面，澳

門真正進入了憲制時代，基本法將對澳門社會各個方面的建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然

而，澳門的法制建設並非始於基本法，而是有著長期的發展歷史，而尊重歷史現實又是

澳門基本法立法時所秉持的理念之一。因此，如何整合不同歷史時期制度規範，使澳門

真正成爲現代法治社會，是特別行政區必然面對的問題。 

在現代科學主義與理性主義的支配下，人們總是希望整個法律制度形成無內部矛盾

的統一體，以確保法律的安定性和公民對法律的信心。在這種觀念的引導下，形成了現

代法律體系理論。通常認爲法律體系是一個國家的全部現行法律構成的整體。法律體系

的理想化要求是門類齊全，結構嚴密，內在協調。然而，實踐中數量龐大的法律淵源與

來自不同時期的法律規範導致了大量規範衝突，許多法律規範調整相同事實，但卻產生

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法律後果。可見，整個法律制度實際上並沒有形成無內部矛盾

的統一體，它總是存在價值評價矛盾、錯誤和規範漏洞。 

解決法律內部的價值評價工具之一當屬由凱爾森完成的法律秩序位階結構說。該學

說認爲，並非一切法律規範處於同一位階，換言之，它們在法律秩序中的位置是不同的，

在出現價值評價矛盾時上位階的法優於下位階的法律。該學說的實用性在於，清楚界定

了各種法律淵源以及從中產生的法律規定的排列順序。其中憲法規範被視爲其他法律規

範得以正當存在的根本規範，也是判斷其他法律合法性的根本依據。 

根據這個理論，儘管澳門法治建設有著數百年的歷史，民法典、刑法典等幾大法典

的施行也早於基本法。但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範圍內，基本法才是澳門特區憲制發展的 



基礎，其他法律規範均應當以基本法爲基準而運行。憲法則是保障澳門基本法成爲特別

行政區憲政基礎的基礎規範。 

憲法第 31條和其他有關條文是制定澳門基本法的法律依據。憲法第 31條規定，“在

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大以法律規定。”這一條款就直接指明

了澳門基本法的來源，全國人大按照具體情況以制定法律的方式規定特別行政區內實行

的制度，由此，才可能根據憲法，全國人大特制定澳門基本法， 規定澳門特區實行的

制度。澳門基本法中規定的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常委會、中央政府等的廣泛職權，法律

依據就是憲法的相關條文。 

綜上，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憲法還是基本法得以穩

定運行的有利保障。憲法作爲國家的根本法在包括特別行政區在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

土內具有當然的最高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並以憲法特有的主權功能維護著基本法的施

行與權威。隨著“一國兩制”實踐不斷發展，必然要求不斷完善基本法實施機制，而尊

重憲法在特別行政區應有的地位與尊嚴則是完善相關制度之根本所在。 

 

【由法務局約稿刋登】 

 


